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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入出國及移民法規》 

 

甲、申論題部分：(50分) 

一、某大陸女子為臺灣人之配偶，欲申請入境臺灣，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先予核發入境許可後，

至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設於機場之指定處所接受面談如未獲通過，試問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

得採何種措施？（10分）其在臺配偶可否對此措施提起救濟，試就相關法理分析之。（15分） 

【擬答】 
大陸配偶之來臺管理機制區分「入境前審核」、「國境線上面談」、「入境後訪查」、「定居聯審」之管理等面向，

我國係透過入境前審查落實身分查核、面談確保婚姻真實性，對大陸配偶申請來臺團聚案件，需先經移民署查

核相關電腦檔，無列管資料者並排定時間先與臺灣配偶實施面談（同時撥打電話予大陸配偶），對兩方交往及生

活習慣等進行詢問，必要時在入境時於國境線上由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實施面談，俾防範假結婚，如認為尚有

疑義則於入境後實施二度面談。(葉上峰，高點‧高上，移民政策與法規第 6 回講義，P.9)以下就簡單介紹面談

相關法規並分析面談未通過之救濟分析。 

(一)兩岸條例有關面談之相關規定： 

1.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0 條之 1： 

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、居留或定居者，應接受面談、按捺指紋並建檔管理之；未接受面

談、按捺指紋者，不予許可其團聚、居留或定居之申請。其管理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2.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 

(1)第 5 條：境管局應依前條訪查及訪談結果，以面談通知書、電話、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通知大陸地區

人民及其臺灣地區配偶依下列方式接受面談…。大陸地區人民及其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無法依前項第 1

款至第 3 款規定於境外接受面談者，得先予核發入境許可，大陸地區人民應於入境時，至境管局設於

機場、港口之服務站接受面談。其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應到場配合接受面談程序。 

(2)第 6 條，大陸地區人民及其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依前條第 2 項規定接受面談後，境管局認案件複雜，

非進一步查證，無法為即時之認定者，得同意該大陸地區人民經查驗後入境，並以書面通知其偕同臺

灣地區配偶或親屬，於停留期間屆滿前，至指定處所接受二度面談。 

(3)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，大陸地區人民接受面談，有臺灣地區配偶未接受或未通過訪談者，其申請案不

予許可；已許可者，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

(4)第 11 條，大陸地區人民抵達機場、港口或已入境，經通知面談，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其許可應予

撤銷或廢止，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件，逕行強制出境或限令 10 日內出境。 

(二)可否救濟之法理分析： 

1.面談未通過，依據《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》第 10 條及第 11 條規定，涉及撤銷或

廢止入境許可之行政處分。 

2.行政處分之救濟： 

基於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、訴願法第 3 條對「行政處分」之定義均指「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

『決定』或『其他公權力措施』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由於對處分之「決定」係由

內政部移民署所為，若有不服應可向移民署之上級機關內政部提出訴願救濟。 

試題評析 
兩題申論題第一子題涉及法規內容，同學應可迎刃而解；至於，兩題之第二子題都是行政處分及司

法處分等相關法理分析，不易答的完整，同學不好拿分。 

高分閱讀 

第一題：兩岸條例有關面談之相關規定，參見葉上峰，高點‧高上，移民政策與法規第 6 回講義，

P.9、P.27、P.79~80。 

第二題： 

1.國人犯罪限制出境之法理分析，請參高‧高上，移民政策與法規第 4 回講義，P.2-3。 

2.國境學報第 1 期，限制出境之研究─以租稅欠稅限制出境為例。 

3.許義寶，論人民之入出國及其規範，收於第二屆「國境安全與人口移動」學術研討會，民

97,P.61-7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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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有無權限，針對國人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，作出

限制出境之處分，其程序為何，當事人對此措施應如何救濟，試就現行法條分析之。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禁止人民出國，屬於一種暫時處分措施，有為行政處分之性質，有為司法處分之性質；禁止出國，國民(有戶籍)

有出國之自由，而依法禁止國民出國，有一般之刑事限制出境、欠稅限制出境、未履行兵役義務、受有期徒刑

判決確定尚未執行、有危害國家安全之顧慮等原因。其原因可能為義務人負有特別負擔、其責任未依法履行、

須執行確定之判決；或有待調查之刑事責任事項等。目前適用限制出境之機關或單位很多，共分為以上三類，

如一、限司法、檢察、財稅、駐外館單位使用；二、限調查、警察、偵防、兵役單位使用。 三、限一般查核案

件使用。至於因其他事由而禁止出國者，如依兵役法之役男出國限制、環保法規之限制出國、因國家安全考量

而加以限制者。另一方面，外國人（含無國籍）則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0 條規定辦理。至於在台無戶籍國民

之限制出境，則是以國人待之，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為限制出國之依據，至於國人因公課(稅費)未繳，設有

保全與執行機制。 

(一)入出國及移民法對於限制國人出境之相關規定：(見葉上峰，高點‧高上，移民政策與法規第 4 回講義，P.2-3) 

1.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規定略以，國民有涉及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嫌疑者，入出國及移民署

應禁止其出國，並由各權責機關通知入出國及移民署，並由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。 

2.入出國及移民法細則第 5 條規定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9 款應禁止出國之事由，分別

由司法、軍法機關或該管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移民署；其他應禁止入出國之事由，由各權責機關通知移民

署。移民署對於受禁止出國者，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，依法送達。 

3.移民入出國及移民法細則第 6 條規定：各中央主管機關或權責機關通知移民署禁止入出國之案件，無繼續

禁止之必要時，應即通知移民署註銷。 

(二)限制出國救濟之法理分析：(國境學報第 1 期，限制出境之研究─以租稅欠稅限制出境為例摘要)國人出境自

由或出國旅行權乃是人民之基本權利，我國憲法第 10 條之居住與遷徙自由可含括、或謂憲法第 8 條人身自

由權之延伸、或為憲法第 22 條之概括規定作為依據。禁止人民出國為國家公權力或主權行為之表現，惟其

限制人民之居住與遷徙自由，須符合憲法 23 條之條件，始得加以限制，即須有因四大公共利益「公益原則」

要件、須達到必要程度（比例原則）時，及須以法律規定，藉以衡平國家權力(Governmental Power)行使及個

人權利(Individual Right)保障。 

1.限制出境之法律救濟 

(1)限制出境若為行政處分，基於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、訴願法第 3 條對「行政處分」之定義均指「行政機

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『決定』或『其他公權力措施』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。」

由於對限制出境之「決定」係由法務部所為，且以副本送達被限制出境人，而以正本函送移民署據以

「執行」，而移民署並未審查其當否。因此，上述權責機關(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權

責機關為國安局、法務部調查局及內政部警政署)對限制出境之決定並函知當事人應屬權責機關之「行

政處分」，若有不服應可向權責機關之上級機關提出訴願；至於移民署依據權責機關之函知而據以執行

限制出境之措施，則屬於上述之「公權力措施」，若該措施有錯誤，如權責機關已經撤銷限制出境並通

知移民署，而移民署未據以撤銷列管而仍予以限制出境之措施，而致行政處分錯誤，則可由當事人向

移民署之上級機關─內政部提起救濟。故權責機關之決定處分以副本通知當事人及移民署依據權責機

關通知正本執行其限制出境的公權力措施，可視為兩個獨立之行政處分，依其對權利或利益之侵害分

別提起救濟程序。 

(2)限制出境為司法處分，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予以救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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